
 

关于对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 

 
创业板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29 号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1日，你公司直通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我部对上述披露

文件进行了形式审查，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 

1、预案披露，标的公司的经营实体天津立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立中股份”）曾是新加坡交易所上市公司立中车轮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中车轮”）的全资子公司。（1）请你公司说

明标的公司境外上市架构的建立及拆除过程的合法合规性，相关投资、

股权转让、私有化行为是否履行各项法律程序，是否取得相关主管部

门的核准或备案，资产权属是否清晰，所涉各方主体资金来源是否合

法，是否履行纳税义务，是否存在行政处罚或诉讼风险，本次交易是

否存在法律障碍；（2）请你公司说明标的公司及立中股份所处行业是

否属于《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

发〔2017〕74 号）》规定的禁止性行业。 

2、预案披露，交易对方天津立中明德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臧占军；天津立中拓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李迎秋；天津立中新锐企业管理咨询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为安小宁，其中臧秀芬认缴出资

120 万元，占比 31.66%，为第一大出资人。而根据你公司 2016 年披

露的重组方案（以下简称“前次重组”），臧秀芬为前次重组交易对方

之一达孜天车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孜天车”）的

普通合伙人，李迎秋、臧占军为前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达孜东安创业

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达孜东安”）的出资人，达孜

天车、达孜东安为臧氏家族的一致行动人。（1）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

易对方的股东出资是否存在瑕疵，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或代缴出资的情

形，股东出资来源是否合法合规；（2）请你公司说明交易对方和臧氏

家族的关联关系，是否存在一致行动情形，股份限售承诺是否符合相

关规定。 

3、预案披露，2015 年 11 月 25 日，立中股份的母公司立中车轮

从新加坡交易所退市，要约价格为 0.50 新元/股，对应整体作价 1.18

亿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 5.5 亿元。其后立中股份共进行了 4 次增

资和 1 次减资。请你公司结合立中车轮退市以及立中股份历次增资、

减资的定价情况，分析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合理性。 

4、预案披露，立中股份 2016 年、2017 年净利润为 2.96 亿元、

3.18 亿元。此外，前次重组对标的公司 2018 年至 2020 年净利润的预

测值为 3.26 亿元、3.87 亿元、4.20 亿元，本次交易对立中股份相应

年度净利润的预测值为 2.40 亿元、2.60 亿元和 2.80 亿元，对应标的

公司业绩约 2.28 亿元、2.47 亿元、2.66 亿元。在前次重组中，标的

公司经收益法评估的作价为 23.30 亿元，而在本次交易中，立中股份



经收益法评估的作价为25.51 亿元，对应标的公司定价约24.23 亿元，

较前次重组的定价略有上修。（1）请你公司说明在本次交易中，标的

公司预测净利润较前次重组预测净利润大幅下调的原因，2018 年预

测净利润较近两年业绩显著下滑的原因，影响业绩的相关因素是否具

有持续性；（2）请你公司结合上述两次评估涉及的假设、依据，说明

标的公司预测净利润大幅下调而评估金额略有上修的原因，以及本次

评估作价的合理性。 

5、预案披露，立中股份与整车制造企业配套供货的合作期限主

要取决于配套车型的生命周期。2017年，立中股份的营业收入为 51.71

亿元，净利润为 3.18 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28.27%、7.29%，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增速远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并且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速

远低于收入增速。（1）请你公司结合立中股份及同行业经营情况，说

明立中股份业绩增速高于同行业的原因，以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增

长率远低于收入增速的合理性；（2）请你公司结合配套车型的销售情

况，说明立中股份业绩增速较快的合理性；（3）请你公司结合配套车

型所处的生命周期，说明立中股份业绩预测的可实现性。 

6、预案披露，立中股份在客户周边设立外部仓库，以避免因物

流周期及其他运输因素，造成整车制造企业断线的情况。立中股份在

客户到第三方物流库提货且商品检验合格后，确认结算数量。（1）请

你公司说明立中股份外部库存是否账实相符，存货库龄分布是否存在

异常，存货减值是否充分；（2）请你公司说明立中股份近两年一期外

部库存商品销售的收入确认依据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提前确认收入的



情形，销售回款账期是否符合同行业惯例。 

7、预案披露，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臧氏家族在立中股份上下游

拥有较多产业。（1）请你公司说明立中股份近两年一期的关联交易情

况，是否存在显失公允的情形；（2）请你公司说明立中股份与关联方

是否存在共同或相关的供应商、客户，上述关联方与立中股份的供应

商、客户在资金、业务上的往来情况，是否存在为立中股份分担成本、

费用的情形，若相关审计工作截至回函日仍未完成，则请说明原因并

于草案披露前及时更新相关情况；（3）请你公司说明立中股份在业务、

资产、技术、人员等方面是否与关联方完全独立，是否与关联方存在

同业竞争情形。 

8、预案披露，立中股份的产品出口地区覆盖亚洲、欧洲、美洲、

澳洲，境外销售金额约占销售总额的 45%。但近年来我国汽车铝合金

车轮出口遭到部分国家的反倾销调查，欧盟、澳大利亚、印度和俄罗

斯等国陆续出台反倾销税政策，美国对我国的贸易政策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1）请你公司说明经贸摩擦对立中股份日常经营造成的影响，

是否会使得实际业绩显著偏离于业绩预测，并作敏感性分析；（2）请

你公司说明，在可预期范围内，经贸摩擦是否将对立中股份的经营和

业绩造成显著影响，并请提示相关风险（如适用）。 

9、预案披露，立中股份的主要原材料为电解铝及 A356 铝合金，

铝材料成本占自产成本的比重约为 60%。请你公司说明铝材料价格波

动对立中股份业绩和盈利预测产生的影响，并作敏感性分析。 

10、预案披露，本次交易拟配套募集资金不超过 8.80 亿元，且不



超过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年产 400

万只轻量化铸旋铝合金车轮和 100 万套汽车高强铝悬挂零部件项目

（以下简称“轻量化车轮项目”）和工业 4.0 智能工厂改造投资项目

（以下简称“智能工厂项目”）。其中轻量化车轮项目为前次重组拟投

资项目，智能工厂项目为 IPO 拟申报项目，本次相关测算与前次重组、

IPO 测算无显著差异。（1）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评估对立中股份未来现

金流的预测是否考虑募投项目的影响，募投项目收益如何区分于标的

公司承诺业绩，配套募集资金对标的公司融资成本的影响如何合理地

剔除；（2）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投资进展，已投资金额以及

已完成的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符合重组监管问答的要

求，募集资金是否具有必要性；（3）请你公司说明轻量化车轮项目和

智能工厂项目相关产业的发展现状，项目可行性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项目拟购置机器设备是否需要更新，项目效益和内部收益率是否发生

变化，募投项目的相关测算是否准确。 

11、预案披露，2010 年 11 月 30 日，臧娜与臧立根，臧永建、臧

亚坤分别与臧立中，臧永和、臧永奕分别与臧立国签订了《关于授权

管理四通新材股权的委托书》，授权期限为 8 年；臧洁爱欣持有股权

在其未成年之前由臧立国行使股东权利。此外，臧立国、臧永兴、臧

立根、臧立中、刘霞、陈庆会签署了《一致行动人协议》。请你公司

说明上述委托书、一致行动协议的内容，有效期届满后的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的表决权安排，以及稳定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具体措

施，并请说明相关安排是否存在法律瑕疵。 



12、预案披露，立中股份核心技术人员共有 10 名，核心技术人

员在最近三年未发生变动。请你公司说明立中股份核心技术人员和主

要管理人员的安置情况和竞业禁止安排。 

13、预案披露，2018 年 1 月 16 日证监会对立中股份首发申请进

行审核，立中股份 IPO 申请未获得审核通过。请你公司说明立中股份

IPO 被否原因及整改情况，若标的公司截至回函日仍未收到核准文件，

则请说明原因并于收到核准文件后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14、请你公司说明本次交易是否设立发行价格调整机制及其合理

性。 

请你公司及保荐机构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请律师就第 1、2、

11 项问题，评估机构就第 4、10（1）项问题，审计机构就第 5、6、

7 项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7 月 25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2018 年 7 月 17 日 

 

 

 


